
信达证券智远价值精选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

划第二十三次开放的公告

信达证券智远价值精选l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将于近期开放’具

体安排如下:

—、开放安排

份额代码／名称 （）2（）351智远价值精选1号

风险等级 〖4—中高风险投资品种

风险承受能力C4及以上的普通投资者

专业投资者

202l年8月l7日

推广对象

~

赎回开放期

申购开放期 2（）21年8月16日—2021年8月2（）日

推广销售机构 信达证券、南商银行、天天基金、肯特瑞

首次投资最低金额

追加投资最低金额

40｛）, （）（）（）.0（）元
~
~~

l（）’000. （）0〕□

女｜］果委托人部分退出集合计划份额完成后’在该销售机

构剩余的集合计划投资金额小于40万元（不含） ’管

理人自动将该委托人在该销售机构的全部份额退出给

该委托人

单个委托人持有下限

最低份额持有期限 每笔参与份额原则上最短持有期限不低于6个月（含）

1. 认购费／申购费: 0

2. 赎回费:本集合计划对持有期不低于6个月（含）

但不足l2个月（不含）的赎回份额’将收取0.5％的赎

回费,对持有期限超过12个月（含）的赎回份额’不

收取赎回费°

3.管理费: L5％／年

4.托管费: 0.02％／年

请参见产品管理合同和计划说明书

｜

｜业绩报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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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特别提示

（—） 为保护委托人的利益’管理人郑重提示:委托人应以自有资金和真

实身份参与本集合计划’保证委托资产的来源及用途合法’所披露或提供的信

息和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°

（二） 业绩报酬计提基准（如有）仅作为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的依据’不

构成管理人、托管人保证委托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’亦不

构成本计划的预期收益率。

（三） 本次开放结束后’如果自有资金份额占比超过本集合计划总份额的

20％’管理人将依据本集合计划合同相关规定退出部分自有资金’以确保符合《证

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之‘‘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以自

有资金参与单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不得超过该计划总份额的20％’’规定°

三、其他事宜

具体参与、退出事宜、产品费用等事宜’请查阅本集合计划说明书°投资者

可登录本公司网站（www.cindasc.coⅦ）获取相关信息°如有任何疑问’请咨询

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咨询推广销售机构’未尽事宜请致电9532l°

特此公告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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